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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城 大 学 文 件

聊大校发〔2023〕74 号

聊 城 大 学
关于印发《聊城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

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科研院所（中心）、直附属单位，机关各部、处（室）：

《聊城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聊城大学

2023 年 11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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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收费管理，进一步规范学分制收费行

为，根据《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管理规定》和《山东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规范完善高校

学费收费政策的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3〕559 号）等有关文件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实行学分制教学改革的普通全

日制本科生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，是指学校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

作为衡量和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基本单位，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

为学生毕业主要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学分制收费，是指学校对实施学分制教

学改革的普通全日制本科专业学费按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

“两部制”计费方式实施的收费行为。

专业注册学费是指对不同专业学生按基本修业年限计算收

取的学费；学分学费是指按不同专业的基本毕业收费学分数计算

收取的学费。

第五条 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学生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（部

分专业为 5 年）。学生在校学习实行弹性修业年限，基本修业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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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为 4 年的，在 3-8 年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后，获准毕业。

基本修业年限为 5 年的，在 4-10 年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

后，获准毕业。

第六条 普通本科学生初修课程的基本毕业学分数，基本修

业年限为 4 年的，理、工、农、医类专业为 170 个学分左右，文、

史、经、管、法和艺术类专业为 160 个学分左右；基本修业年限

为 5 年的本科专业为 200 个学分左右。各专业具体基本毕业学分

数根据学校本科生培养方案确定。

第二章 收费标准与结算

第七条 学校学分制收费标准是在我省规定的基本学费总

额基础上，根据不同专业基本修业年限、基本毕业收费学分数和

单位学分收费标准分别确定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。

各专业学分学费收费标准为 100 元/学分。学分学费按学期

收取。

*100 元/学分）/基本修业年限

专业注册学费根据各专业基本学费总额扣除基本毕业收费

学分学费总额确定。专业注册学费按基本修业年限分年度收取。

年度专业注册学费=（基本学费总额-基本毕业收费学分数

。

第八条 学校在每学年初收取年度专业注册学费，为学生办

理注册手续，给予学生当学年选课资格。学校在每学期初根据学

生选课情况，按照所选课程对应的学分数与学分学费标准计算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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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本学期学分学费。学分学费按学期结算，于下一学期期初对上

一学期学分学费（毕业生最后一学期在毕业前）进行清算，多退

少补。

第九条 学生学籍发生异动的，按如下情况分别结算专业注

册学费和学分学费。

（一）新生报到前已交学费且在开学两周之内提出退学的，

退还全部已交学费。

（二）新生在体检复查中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在校修

读的，学校退还全部已交学费，其他有关费用据实结算。

（三）转专业的学生，若在学年中第一学期转入的，专业注

册学费按新转入专业的年度专业注册学费标准缴纳；若在学年中

第二学期转入的，专业注册学费自下学年起按新转入专业的年度

专业注册学费标准缴纳。

已修读课程的学分学费不予退还；新转入专业需完成教学计

划补修的课程，按实际补修课程学分缴纳学分学费。

（四）学生休学、参军等保留学籍的，停学期间，不再缴纳

学费。复学后，按照随读年级同专业学费标准缴纳学费。

（五）学生因故终止学业的，根据实际学习时间按月结算年

度专业注册学费，按实际修读学分结算学分学费。每学年按 10

个月计算，不足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收。

（六）学生在规定基本修业年限内修满学分提前毕业的，根

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结算年度专业注册学费。

（七）学生超过基本修业年限延期毕业或结业离校后返校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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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课程的，只收取学分学费，不再收取延期或返校重修期间的专

业注册学费。

第十条 对在规定时间未交清年度专业注册学费的学生不

予注册。确因家庭经济困难及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等不能按时缴纳

的学生，按规定办理缓交手续后，可以办理注册手续和选课。

第十一条 在校学生申请辅修第二专业的，学校按实际修读

课程学分收取学分学费，不再收取辅修专业的专业注册学费。已

毕业学生回校修读第二学士学位的，按照相应专业学费标准收取

年度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。

第十二条 学生为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和理论素养水平，在基

本毕业学分基础上多选修的课程学分，学校按实际修读课程学分

收取学分学费。

第十三条 学生所选课程考核不合格的，学校提供一次免费

补考机会，补考仍不合格的，应当重修；学生对所选课程考核成

绩不满意的，可申请重修；学校按学生重修课程学分收取学分学

费。

第十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按照学校规定参加国内外校际交

流交换学习的，学费收取按照校际交流交换生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毕业学生需在结清专业注册学费和所有修读课

程学分学费后，方能办理毕业离校手续。

第三章 收费监督与管理

第十六条 学校严格落实学分制收费标准核准备案制度；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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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制收费按照“老生老办法、新生新办法”的原则执行。

第十七条 学校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，通过网站、公众号

等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等，接

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监督。

第十八条 学校严格落实财务管理制度，学分制收费按行政

事业性收费管理，收费使用山东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

票据（电子），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信

息管理系统全额上缴财政专户，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第十九条 学校学分制收费严格落实部门工作责任制，教务

处负责全日制本科学生培养方案制定、基本毕业收费学分数确

定、学生注册及选课学分数的统计确认等工作；财务处负责收费

政策落实、收费标准核定与审核备案、学费收缴与结算等财务管

理工作；学生工作处及各二级学院负责督促学生缴费、助学贷款

与贫困生的确认等工作；审计处负责监督学校收费行为的规范性

等工作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财务处、教务处负

责解释。原《聊城大学学分制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聊大校发

〔2015〕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聊城大学学校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发


